
2026 年普洱市思茅区人民医院

助理全科医生培训招收简章

一、医院简介

思茅区人民医院（又名普洱市中心医院），成立于 2009
年，是集医疗、预防、保健、康复、教学、科研为一体的非

营利性二级甲等综合医院，是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定点单位。

医院区位优势突出，环境条件优越，交通便捷，占地面积

102.35 亩，按照园林式、花园式和医疗、保健、养生、绿色

生态模式进行规划建设。医院业务用房建筑面积 8.6万㎡，现

有职工 739 人，开放床位数 712张，设置科室部门 59个，其

中妇产科、急诊科、麻醉科、感染科为省级临床重点专科，

设立省内外 59个专家团队工作站。现拥有 4K腹腔镜、1.5T
核磁共振、DSA、128 排双源 CT、Medtronic S8 神经导航仪

等先进设备。



医院积极响应国家医改政策，实行紧密型医共体建设，

与思茅区内 7家乡镇卫生院及思茅区中医医院、妇幼保健院、

思茅区疾控中心建立了紧密型医共体，充分发挥总医院龙头

作用。先后与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昆医附一院、昆医附二

院、云南省肿瘤医院、昆明市延安医院等上级医院建立了友

好帮扶合作关系。医院是云南省助理全科医生培训基地、滇

西南硕通镜微创技术示范培训中心，是昆明卫生职业学院、

红河卫生职业学院教学医院，与云南医药健康职业学院、昭

通卫生职业学院、普洱市卫生学校结成教学实习医院。

目前，医院正以“厚德敬业，惠民和谐”为院训，向着“医
院典范、至善至美、天人合一、宾至如归”的三级医院愿景梦

想努力奋斗！

二、培训基地及专业基地简介

我院于 2017年 3月通过云南省卫生计生委和云南省医师

协会现场评审，正式成为云南省助理全科医生培训基地。医

院重视医学培训带教工作，一直将助理全科医生培训工作作

为医院基本教学一项重点工作来抓。成立助理全科医生培训

管理委员会，由院长担任培训基地负责人，职能部门负责人

及学科带头人组成教学管理领导小组；由分管副院长主抓，

负责培训基地管理工作的指导、协调、督查、考核、审核、

评估等工作；由科教科和全科医学科承担培训日常工作管理；

完善各种制度：制定详细的实施方案、培训与考核制度、质

量评价制度、经费管理制度，科室教学绩效管理办法等，确

保每年助培经费并能做到专款专用等，保证培训工作顺利进

行。



我院与 2 个基层实践基地（思茅区思茅街道卫生院、思

茅区南屏镇卫生院）和 1个协同基地（普洱市第二人民医院）

签订了联合培训协议，满足我院助培学员的培训需求。基层

实践的具体形式采取在基层实践基地带教师资的指导下，从

事全科医疗活动、公共卫生实践、健康教育小讲课、案例讨

论、教学研讨会、预防保健服务工作实践和社区卫生调查等。

三、招收计划

依据云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批准的计划进行招收，普洱

市思茅区人民医院 2026年助理全科医生培训预招收计划表：

单位 专业 年龄 招录类别及数量

普洱市思

茅区人民

医院

西医临床

18周岁-26周岁

（即 2000 年 1

月 1 日至 2008

年 12月 31日期

间出生）

普通学员

订单定向

免费医学

毕业生

合计 30 人

四、招收对象

临床医学专业三年全日制高职（专科）毕业，拟在或已

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社区卫生服务站、乡镇卫生院、村卫

生室等基层医疗机构从事全科医疗工作的人员，包括应届毕

业生以及有培训需求的往届毕业生；或已取得《执业助理医

师资格证书》需要接受培训的人员。以应届专科毕业生为重

点，向农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倾斜。

五、报名条件

报名者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享有公民的政治权利，



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热爱医学，具有良好的思

想政治素质、业务技术素质，能坚持按国家培训标准和培训

基地的管理要求，完成预定周期的培训，具体为：

（一）身体条件:身体健康状况符合国家和医院规定的体

检要求,能正常履行培训岗位职责；

（二）具有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证或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

试合格者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

（三）年龄不超过 26周岁，时间计算截止至 2026年 12

月 31日；

（四）单位委培学员：除符合上述报名条件外，所在单

位还需出具本单位同意报考的证明材料，填报的培训专业、

培训基地医院等信息须与经单位盖章的介绍信保持一致。

六、招录安排

（一）网上报名

2026 年 7 月 13 日 11:00 至 7 月 27 日 23:00 申请培训人

员可登录云南卫生健康人才网进行网上报名，具体步骤详见

“操作手册”(手册可在报名开始时在系统登录页面左下角

“通知公告”中下载)。

（二）现场确认

报名学员须携带以下相关资料，于 2026 年 7 月 28 日至 7

月 30 日 08：30 至 17：00 到普洱市思茅区振兴北路 8号思茅

区人民医院门诊八楼科教科进行现场资格审查和确认（现场

资格审查全部材料验原件，原件审核后返还本人）：

1.《云南省助理全科医生培训报名表》（网报后打印）



一式一份，完成审批手续后由培训基地留存。

2.本人身份证、学历、学位证书（从初始学历到最高学

历的全部学历、学位证书）原件及复印件各一份，原件审核

后返还本人。

3.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证原件及复印件或当年执业助理医

师资格考试成绩单打印件、执业助理医师证原件及复印件。

4.单位委培学员还需出示送培单位出具的委托培养介绍

信一份（原件，盖鲜章）。

（三）考试安排

1.招录考试时间：2026 年 8 月 3 日-8 月 10 日期间，具

体时间及地点另行通知。

2.本次招录采取笔试+面试综合成绩确定：

笔试：临床医学综合知识

面试：根据笔试成绩以 2:1进入面试，若考生不足比例人

数，则全部进入面试。面试测评专业技术知识、政治思想、

沟通表达能力、专业素质、举止仪表等综合能力，每名考生

面试时间为 15 分钟。

综合成绩：按笔试成绩占 60%、面试成绩占 40%的比例计

算综合成绩，将综合成绩从高到低排序确定录取人员名单。

3.体检：被录取学员应在规定时间内进行入职体检，体

检参照事业单位招收人员体检标准，费用自理，体检合格后

由医院公布拟录取名单。

4.根据考生的考试成绩、体检结果，择优录取；录取的

人员应于 9月 1日起进入培训基地接受为期 2 年的培训。



5.根据国家和省卫生健康委相关文件规定，请报考者务

必充分知晓以下重要事项：

（1）根据有关规定，对在培训招收工作中弄虚作假的培

训申请人，取消其本次报名、录取资格；对录取后（注：以

培训基地网上录取操作时间）不按要求报到或报到签订培训

协议后退出、终止培训者（含在培人员参加全日制研究生学

历教育），自终止培训起 2年内不得报名参加助培，除全部

退还已享受的相关费用，还需按以上已享受费用的 50%作为违

约金。

（2）申请培训人员应确认所报志愿并保证其无退出或终

止培训等记录，并随时关注所报培训基地发布的消息和公告，

服从培训基地招收工作安排。招收过程中无故缺席相关审核、

考试、面试、报到等环节者，视为个人原因主动放弃，并承

担相关责任后果。培训基地在省毕教平台完成录取操作后未

按要求报到者，按照退培处理。

七、培训管理和质量保障措施

我院设有 1 个全科教研室及 7 个教学小组分别是：全科

教学小组、神经内科教学小组、急诊科教学小组、儿科教学

小组、内科教学小组、外科教学小组、基层实践基地教学小

组。每个教学小组设置教学秘书，职责明确，有序开展工作。

建立健全各项医学培训管理制度职责。如：培训考核细

则，学员考勤制度、财务管理制度，教研室及科室教学管理

绩效考核办法等。明确各级的任务和职责，助培基地的培训

工作得到规范有序开展。



医院提供免费住宿，配有职工食堂，提供多样化的餐饮

服务。学员可免费使用我院图书室、多媒体教室，进行自习

及网上资料查阅。通过结业考核的培训学员，省卫生健康委

颁发国家统一制式的《助理全科医生培训合格证书》。如遇

国家或我省助理全科医生培训相关政策调整，助培学员及送

培单位应服从新法规或新政策。

八、培训期间薪酬待遇

培训学员在培期间，根据国家和云南省卫健委关于助理

全科医师培训相关规定执行。享受国家级、省级财政关于助

培学员的相关补贴，按照医院绩效方案发放绩效补助，医院

还为“普通学员”购买保险。

九、联系方式

联系人：唐老师，许老师

联系电话：0879-2885875（科教科办公室）

联系地址：普洱市思茅区振兴北路 8号 普洱市思茅区人

民医院门诊 8楼科教科

邮编：665000

普洱市思茅区人民医院

2026年 7月 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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